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安居宝”）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向贵会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2015 年 8 月 20 日取得贵

会第 152579 号《接收凭证》，2015 年 8 月 28 日取得贵会第 152579 号《受理通

知书》，2015 年 11 月 24 日取得贵会《反馈意见通知书》，2015 年 12 月 18 日向

贵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2016 年 2 月 1 日经贵会审核通过，贵会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印发了《关于核准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55 号）（以下简称“发行批文”），发行人 2016 年 6

月 3 日领取了发行批文。 

从发审会后至本会后事项说明出具之日（以下简称“会后事项期间”），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文《关

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发

行监管部《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五号》、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的规定，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对可能影

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后重大事项说明 

（一）2016 年 12 月 30 日会后事项 

2016 年 6 月 23 日，西南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编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6975 号），因西南证券涉嫌未按规定履行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西南证券立案调查。   



 

根据证监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止审查的情形

（2016 年 12 月 9 日修订）》的规定，西南证券因保荐相关业务（首发、再融资、

并购重组）涉嫌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调查，尚未结案的，西南证券应当履行其对

发行人保荐工作的复核程序。 

西南证券根据上述规定对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行全面复核，同意继

续推荐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对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审查。 

2016 年 12 月 30 日，西南证券向贵会报送了复核报告及会后事项说明及其

他相关文件。 

（二）2017 年 4 月 12 日会后事项 

2017 年 3 月 17 日，西南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编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7194 号)，因西南证券在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业务活动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西南证券立案调查。 

西南证券根据上述规定对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行全面复核，同意继

续推荐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对安居宝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审查。 

2017 年 4 月 12 日，西南证券向贵会报送了复核报告及会后事项说明及其他

相关文件。 

（三）2017 年 6 月 16 日会后事项 

1、西南证券行政处罚 

2017 年 5 月 15 日，西南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2017]46 号），证监会决定对西南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

1,000 万元，并处以 2,000 万元罚款；对李阳、吕德富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对梁俊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元罚款。 

2017 年 5 月 17 日，西南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2017]54 号），责令西南证券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100 万元，并处以 500 万

元罚款；对童星、朱正贵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款。     

2、补充财务数据 

因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及 2017

年一季度报告，发行人补充申报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及 2017 年

一季度报告。 

因贵会对西南证券行政处罚事项已经完结，同时，因发行人补充申报财务数

据，2017 年 6 月 16 日，西南证券向贵会报送了发行人财务报告、会后事项说明

及其他相关文件。 

（四）2017 年 7 月 26 日会后事项 

因保荐代表人离职，发行人申请更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根据贵

会的要求，重新提交会后事项文件。 

2017 年 7 月 26 日，西南证券向贵会报送了会后事项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 

（五）2017 年 9 月 22 日会后事项 

因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根据贵会的要求，重

新提交会后事项文件。 

2017 年 9 月 22 日，西南证券向贵会报送了会后事项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 

二、西南证券自报送最后一次会后事项说明日（2017 年 9 月 22 日）至本会

后事项说明出具之日有关重大事项的说明 

西南证券自报送最后一次会后事项说明日（2017 年 9 月 22 日）至本会后事

项说明出具之日有关重大事项的说明如下： 

1、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告了《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 年第

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发行人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告了《2017 年度业绩

公告》，发行人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公告了《2017 年度业绩快报》； 

2、西南证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情形出现；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发行人 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49,215,448.28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21%；

归属于发行人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78,901.11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31%。  

发行人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833,036,580.37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4.43%；归属

于发行人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80,738.0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34%。 

2017 年发行人业绩下滑主要是因为：由于 2017 年上半年受显示屏业务原材

料价格上涨影响，成本增加，造成 2017 年净利润整体下降。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发行人架构变化的情

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

重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未

发生更换； 

2015 年 7 月 16 日，经办发行人业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立信”）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

20151031）。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立信在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武汉国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涉嫌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含有虚假内

容的审计报告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计师为周铮文、陶奇。目前尚未

最终结案。 

2016 年 1 月 26 日，立信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

2016251）。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立信在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



 

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计师为邹军梅、程

进。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作为财政部许可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担任发行人非公开发

行股票项目的经办签字注册会计师吴震、周丽婉未参与过以上项目，与上述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无关。立信持有财政部、证监会颁发《会计师事务所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资格（证书号：34）依法存续有效。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的经办签字注册会计师吴震、周丽婉具备签字资格，其持有的编号为

440100020055、440100020125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立信收到的上述立案调查事项，不影响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审计质量。 

2018 年 3 月 27 日，西南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8]58 号）。因西南证券存在合规风控对投资银行类业务未全面有效覆盖、

内部控制机制未有效执行、部分投资银行类项目对相关事项核查不充分等违规行

为，中国证监会决定通过其官方网站对西南证券予以公开谴责并责令改正。 

除上述情况外，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主承销商未受到其他行政监管措施。 

10、发行人的盈利状况良好，本次发行未作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

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发行人自通过发审会之日起至本会后事项说明出具日，没有发生贵会



 

《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

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五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

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所述的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上

市对投资者做出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的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唐异                      涂和东 

 

 

 

 



 

（此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说明》的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吴坚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9 日 

 

 




